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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开征求《江西省支持独立储能健康有序发展若
干措施（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105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
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22〕475号）等文件要求
，完善适应新型储能参与的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和运行机制，推动我省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我们会同有关部门起草
了《江西省支持独立储能健康有序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社会各界人士和有关单位可在2024年12月20日前
，将意见建议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反馈至邮箱：jxnyjdlc@163.com。为便于沟通联系，反馈意见时敬请注明姓名、单位
、联系方式。

 附件：江西省支持独立储能健康有序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11月19日

 附件

江西省支持独立储能健康有序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新型储能是指除抽水蓄能外，以输出电力为主要形式，并对外提供服务的储能技术。为进一步明确我省新型储能市
场定位，建立完善适应新型储能参与的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和运行机制，推动我省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按照《国家
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105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
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22〕475号）和《江西省
能源局关于印发<江西省新型储能发展规划（2024-2030年）>的通知》（赣能电力字〔2024〕2号）等文件要求，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以下措施。

 一、总体要求

 建立健全涵盖电力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的新型储能交易体系，明确新型储能作为独立主体的认定
标准，完善我省新型储能容量租赁机制、运行调度模式和价格制度，发挥新型储能在电力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提升新
型储能总体利用水平，保障新型储能合理收益，促进我省新型储能行业健康发展。

 二、主要任务

 （一）明确独立储能认定标准。参照《新型储能试点示范工作规则（试行）》有关要求，适时开展省级新型储能试
点示范工作，优先考虑在大规模新能源汇集、调峰调频困难的地区统筹布局一批独立储能项目，并建立省级独立储能
示范项目清单。对于已列入国家试点示范清单的新型储能项目，在具备独立计量控制等技术条件、接入调度自动化系
统可被电网监控和调度、符合相关标准规范后，视为独立储能。

 （二）支持独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建立健全我省“电力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的完整市场体系，明确将独立
储能纳入市场主体范畴，促进独立储能“一体多用、分时复用”。支持独立储能参与现货市场和电力中长期市场，鼓
励独立储能分时段签订市场合约，发挥其移峰填谷和顶峰发电作用。支持独立储能依据《江西电力调频辅助服务市场
运营规则》等规定参与辅助服务市场，并按照“谁服务、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合理获取辅助服务收益。
电力现货市场未连续运行期间，不向用户侧疏导辅助服务费用。

 （三）支持独立储能容量租赁。鼓励我省新能源项目通过租赁国家试点示范独立储能容量满足自身配储需求，不受
市域限制。鼓励消纳困难地区的新能源项目就近租赁独立储能。研究提升长时独立储能容量租赁比例，独立储能的年
容量租赁价格由各投资主体自主协商确定。鼓励新能源和独立储能项目投资主体共同签订不低于10年的容量租赁协议
或合同。未完成配建储能建设或未足额租赁储能容量的新能源项目，不得并网发电。

 （四）健全独立储能价格机制。加快推动独立储能参与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场。鉴于现阶段储能容量相对较小,鼓
励独立储能签订顶峰时段和低谷时段市场合约,发挥移峰填谷和顶峰发电作用。独立储能电站向电网送电的,其相应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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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量不承担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五）强化独立储能调度运行管理。电力调度机构应充分调用独立储能设施，确保独立储能每年调用完全充放电次
数原则上不低于350次，充分发挥独立储能系统调节作用，保障独立储能合理收益。电力调度机构可在电力供应紧张
或电网安全运行需要时，统一调度运行独立储能设施，独立储能设施按照有关规定或市场化规则获取补偿。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独立储能综合监管和多部门协调机制，加强重大问题沟通协商，明确各方责任分工
，形成能源主管部门统筹、多部门参与的组织领导格局，推动落实独立储能有关机制。

 （二）加强技术支持。电网企业要建立技术支持平台，实现独立储能荷电状态全面监控和充放电精准调控，并指导
项目业主做好所需一、二次设备建设改造，满足储能参与市场、并网运行和接受调度指令的相关技术要求。电力交易
机构会同电力调度机构负责独立储能的电力市场注册和管理，制定独立储能参与交易实施细则，建立独立储能容量租
赁平台，提供企业登记、需求发布、交易组织、交易结算、合同管理等服务。

 （三）做好监督管理。各级能源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独立储能的调度运行监管，确保独立储能得到公平调度，
获取同等权益和相当的利用率。市、县两级能源主管部门要贯彻落实“三管三必须”的总体要求，强化独立储能项目
的属地安全监管，配合相关机构指导、督促独立储能项目业主做好新型储能安全生产工作，保障独立储能按期开工建
设和安全稳定运行。

 以上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如遇国家有关政策调整，按照国家最新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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